
2025 年庄河市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工作

实施方案

增殖放流是养护渔业资源、修复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是促

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是转变渔业增长方式、实现

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十

四五”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工作的指导意见》（农渔发〔2022〕1

号），为规范有序推进 2025 年庄河市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工作，

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精神，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要求，牢固树立

“大食物观”理念，围绕渔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引导增殖

放流科学、规范、有序开展，推动海洋渔业资源的有效恢复和可

持续利用。

二、目标任务

（一）放流规模

按照《关于做好 2025 年度增殖放流工作的通知》的要求，

大连计划在我市增殖放流水产苗种总量 8.088 亿尾，其中：中国

对虾 8 亿尾（ 中国对虾苗种体长≥10 毫米）、三疣梭子蟹 750

万尾（三疣梭子蟹苗种头胸甲宽≥6 毫米）、褐牙鲆鱼 130 万只



(褐牙鲆苗种体长≥50 毫米)。

（二）放流海域

大连市庄河市石城岛青鱼坨海域和海洋岛渔场庄河区域

三、工作职责

为确保 2025 年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工作的顺利开展，达到预

期的放流效果，特成立庄河市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工作专班(以下

简称专班)，加强放流工作组织领导。

班 长：刘海春 市海洋发展局 局 长

副班长：郑洪爽 市海洋发展局 副局长

陈守晖 市纪委监委第三派驻纪检监察组 组长

成 员：刘海龙 市海洋发展局海洋经济室 主任

王 强 市财政局农业室 主任

刘兴友 市海洋与渔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大队长

刘楠楠 市财政局农业室 科员

张 磊 市海洋发展局海洋经济室 科员

刘瑞娇 市海洋发展局海洋经济室 科员

专班的职能是制定 2025 年庄河市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工作实

施方案，研究解决增殖放流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监督检查增殖放

流工作的具体实施，指导配合开展检验检疫、回捕调查等工作。

专班下设办公室，设在市海洋发展局海洋经济室，市海洋发展局

副局长郑洪爽兼任办公室主任。

专班下设三个工作组：



1.监督组：市海洋发展局、市财政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市融媒体中心、放流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渔

民代表全程参与监督增殖放流工作。

2.综合组：负责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协调配合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进行招投标工作；协调大连市海洋发展事务服务中心对中

标苗种供应商生产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苗种验收投放工作；全程

参与监督增殖放流工作；负责向市财政部门申请拨付放流苗种资

金等。

3.清理看护组：由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负责，加强放流

海域管护，为避免对放流幼体的损害，放流及其周边幼体栖息生

长海域，须撤网禁渔。有养殖池塘或育苗纳水口的放流海域，必

须敷设防护网。

四、组织实施

第一阶段:确定放流苗种供应单位（3 月中旬—5 月中旬）

为确保放流资金用足用好，保质保量完成放流任务，按照财

政部、农业农村部项目管理要求，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

原则，统一执行政府采购。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确定苗种供应单

位，并签订合同条款作为法律执行依据，明确相互关系及应承担

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完整档案备查。

为确保苗种放流成活率，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水生生物经济物种增殖放流苗种管理的通知》（农渔发〔2014〕

55 号）《关于组织报送水生生物经济物种增殖放流苗种供应单



位的函》（农渔资环函〔2022〕35 号）要求，增殖放流苗种供

应单位应符合以下条件：

1.资质信誉较好。持有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已开展两年以

上相应放流物种的苗种繁育生产，且近两年内所生产的苗种无质

量问题。原则上，苗种供应生产地应位于我市放流海区（黄海区）。

2.种苗来源清晰。放流苗种亲本来自该物种原产地天然水

域、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或省级以上原种场保育的原种，来源、

培育、更新记录清楚完整，且为黄渤海区的原生种。

3.亲本数量充足。应持有用于繁育增殖放流苗种的亲本，亲

本数量满足放流苗种生产要求，亲本应在 500 尾（或 250组）以

上。

4.生产能力较强。苗种生产设施齐全，具备亲本培育设施、

产卵孵化设施和苗种培育设施；育苗设施规模应满足放流苗种生

产数量要求，单个物种育苗生产水体在 1000 立方米以上；苗种

供应企业应具备与承担的放流规模相匹配的生产能力。经核算，

中国对虾苗种生产规模不低于 8000 立方米，褐牙鲆鱼生产规模

不低于 1000 立方米，三疣梭子蟹生产规模不低于 1000 立方米。

5.质量严格管控。建有生产和质量控制各项管理制度，以及

完整的引种、保种、生产、用药、销售、检验检疫等记录。

6.技术能力过硬。有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熟练技术工

人组成的技术队伍，其中技术负责人应具有水产养殖相关专业大



专以上学历，从事水产苗种繁育工作 3 年以上；具备科研院所或

推广机构作为技术依托单位，并由其定期开展技术指导。

第二阶段:水产苗种放流入海验收（5 月中旬-6 月下旬）

1.强化放流全程监督。大连市海洋发展事务服务中心按照国

家、地方放流技术规范标准，对供苗单位的亲体引进、苗种培育、

检验检疫、入海验收等工作进行监督，记录监督过程，形成验收

报告。其中，验收单必须由组织放流单位（2 人）、验收方代表

（2 人）、群众代表（2 人）、供苗单位（1 人）在表单上签字。

2.加强苗种来源追溯。我市放流苗种坚持自育为主，放流苗

种原则上不允许外购。不可控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苗种死亡的情

况下，需由验收单位现场确认，供苗主体提供正式情况说明，经

批准同意后方可外购。外购苗种需提供苗种来源单位的亲本来

源、苗种繁育情况证明及产地检疫证明，且苗种来源单位也应符

合上述增殖放流苗种供应单位基本条件要求。

3.做好苗种检验检疫。严格按照《2025 年大连市渔业资源

增殖放流苗种检验检疫计划》，对放流苗种开展疫病和药残的检

验检测，所有批次必须经检验检疫合格后方可入海并验收。

4.增强放流社会监督。要在增殖放流前向社会公示增殖放流

水生生物时间、地点、品种和数量，接受群众监督。

第三阶段:回捕调查与效果统计（9 月 1 日—11 月 30 日）

按照大连市海洋发展局统一部署，放流结束后，做好放流增

殖品种的监测、跟踪调查，全力配合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



开展辖区内回捕调查工作，科学评估增殖放流效果，促进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明显提升。

五、工作要求

1.强化资金监管。全面做好 2025 年增殖放流工作，严格遵

守项目管理及政府采购等相关财务管理规章制度，保证增殖放流

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保障项目顺利开展，对存在骗取、截留、挤

占、滞留、挪用项目资金等行为的，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2.加大宣传力度。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社会关注度高，宣传点

多，影响力强，正面作用大。创新增殖放流活动组织形式，鼓励

社会各界通过认购放流苗种、捐助资金等多种途径和方式科学参

与增殖放流活动。积极借助各种新闻媒介，广泛开展宣传活动，

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扩大增殖放流公众知晓度和社会影响

力，在全社会营造关注水生生物资源养护、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

良好氛围。

庄河市海洋发展局

2025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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